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工作条例 
 
本公司董事会成立一个提名和薪酬委员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主要负责研

究和建议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搜寻合格的人选

及对其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拟定、监督和核实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政策。 

 

成员 

 

1.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成员由本公司的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成员的任期

与该非执行董事的任期相同。出席会议的法定人数最低为两名。 

 

2.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的主席须由董事会委任。 

 

出席会议 

 

3.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须出席提名和薪酬委员会会议，其他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亦可以出席。 

 

秘书 

 

4. 董事会秘书是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的秘书。 

 

会议次数 

 

5.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每年举行不少于两次会议。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的任何成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如认为有需要，可要求召开会议。 

 

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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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经董事会授权有权调查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活动，并有权

向公司任何雇员索取其所需的任何资料。所有雇员应对委员会的任何要求予

以合作。 

 

7. 薪酬委员会应就其他执行董事的薪酬建议咨询董事长及/或总经理。如薪酬委

员会认为有需要时，有权听取外部的独立专业意见，亦可聘请外部的专业咨

询机构进行薪酬的市场调查或邀请具备有关专业知识及经验的外部人士出席

会议。 

 

8. 凡董事会议决通过的薪酬或酬金安排为薪酬委员会先前议决不予通过者，董

事会须在下一份年报中披露其通过该项决议的原因。 

 

9. 薪酬委员会应获供给充足资源以履行其职责。 

 

职责 

  

10.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的职责为： 

 

(1) 定期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组成（包括技能、知识及经验方面）

及研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就任

何拟作出的变动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2) 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3) 对董事候选人、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4) 评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 

(5) 向董事会建议公司（包括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福利计划的原则、

设立正规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定此等薪酬政策、参照薪酬的市场水准

进行定位、鼓励股份期权等长期的激励措施； 

(6) 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建议公司董事的服务条件及薪酬福利计划的更

改，包括服务协议、工资奖金、股份期权计划、退休金计划和中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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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薪酬福利补偿计划； 

(7) 向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建议新任董事的服务条件及薪酬福利计划； 

(8) 向董事会推荐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服务条件与薪酬福利

计划； 

(9) 获董事会转授以下职责，即厘定全体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特定

薪酬待遇，包括非金钱利益、退休金权利及赔偿金额（包括丧失或终

止职务或委任的赔偿），并就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薪

酬委员会应考虑的因素包括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董事须付出的时间

及董事职责、集团内其他职位的雇佣条件及是否应该按表现厘定薪酬

等； 

(10) 在董事会的会议讨论之前，接受并审阅公司总经理提供的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薪酬福利计划报告； 

(11) 透过参照董事会不时通过的公司目标，检讨及批准按表现而厘定的薪

酬； 

(12) 检讨及批准向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那些与丧失或终止职务或

委任有关的赔偿，以确保该等赔偿按有关合约条款厘定；若未能按有

关合约条款厘定，赔偿亦须公平合理，不会对发行人造成过重负担； 

(13) 检讨及批准因董事行为失当而解雇或罢免有关董事所涉及的赔偿安

排，以确保该等安排按有关合约条款厘定；若未能按有关合约条款厘

定，有关赔偿亦须合理适当； 

(14) 确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不得自行厘定薪酬； 

(15) 审阅并讨论公司的股份期权计划、退休金计划等长期激励计划； 

(16) 审阅人力资源部的公司薪酬计划；及 

(17) 考虑董事会确定的其他事项。 

 

汇报程序 

 

11. 除因受法律或监管限制所限而不能作此汇报外，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应向董事

会汇报其决定或建议，并由秘书将会议记录送请董事会全部成员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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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12. 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应公开其职权范围，解释其角色及董事会转授予其的权力。 

 

生效 

 

13. 本工作条例及其任何补充和修改经董事会会议批准后生效，并由董事会负责

解释。 

 
 
 
修改记录 

 

1、 2001 年 8 月 10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通过《薪酬委员会工作条例》； 

2、 2002 年 3 月 13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修改，并更名为《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工

作条例》；及 

3、 2005 年 3 月 29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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